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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

事，依据《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对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所审议的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

立意见： 

1. 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关于终止本次重组的相关决议合法有效。 

2.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终止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

董事会在审议终止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3. 终止本次重组是公司经审慎研究分析并与交易对方友好协商后作出的决

定，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终止本次重组，并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

终止本次重组的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于清教、邓路、郑洪河 

2022 年 7 月 20 日 

 


